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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藝術事件論：
人工智能的挑戰與藝術理論的建構*

盧文超

［提　 要］ 　 人工智能正在加速進入藝術領域。 人工智能作品的獨特性在於非人類主體創作。 這對

以往的藝術理論提出了挑戰，由此檢驗模仿說、表現說、接受說和形式說，會發現模仿說、表現說都

有不適之處，接受說較合適，而形式說最合適。 由此觀之，人工智能的作品可以給人們帶來形式衝

動。 但是，由於它的非人類主體性，卻無法帶來豐富和深厚的事件關聯。 人工智能的作品從反面凸

顯出藝術是一種事件，是作者、世界、接受者與作品所構建的意義綜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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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發展越來越讓世人矚目，它正在加速進入藝術領域。 2016 年 3 月，日本機器人有

嶺雷太寫作的科幻小說《機器人寫小說的那一天》入圍日本第三屆“星新一文學獎”，評委們認為該

小說的情節並無破綻。 它創作小說的過程是這樣的：研究者設定男女主人公和故事梗概，人工智能

負責詞彙組合。 2017 年 5 月，微軟公司機器人小冰的詩集《陽光失了玻璃窗》正式出版，這是小冰

用 100 個小時學習 519 位現代詩人的作品後創作出來的。
人工智能的藝術創作讓人類倍感憂慮。 李恆威等學者分析了人工智能威脅論，主要是工具性

威脅、適應性威脅、觀念性威脅和生存性威脅，對此，心智考古學、神經達爾文主義等都進行了駁

斥。①就藝術理論而言，人工智能的藝術創作主要帶來的是一種觀念性威脅。 它對以往的藝術理論

提出了挑戰：該怎樣認識這樣的藝術作品？ 面對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人工智能藝術創作現象，
以往的藝術理論是否還完全有效？ 如果有效，在何種意義上有效？ 如果失效，又在何種意義上失

效？ 本文認為，對此威脅的回應也應該在藝術理論層面展開。 就此而言，人工智能的藝術創作更是

一種新的契機，它為我們思考藝術理論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基點，那麼，由此出發，它揭示或表明了藝

術理論的何種可能和前景？ 這是本文所嘗試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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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諸種藝術理論之檢驗

要闡明人工智能藝術創作對藝術理論的挑戰，首先必須弄清它的獨特性何在，因為正是它不同

以往的獨特性對以往的藝術理論帶來了衝擊。 在所有已經成為藝術品的事物類型中，人工智能作

品具有非常獨特的定位。 作為自然物，一塊浮木可能會成為藝術，它是大自然造就，藝術家選擇的。
作為產品，一個小便池可能會成為藝術。 它是工人創作，藝術家選擇的。 藝術家的作品一般由藝術

家創作和選擇。 而人工智能的作品則是機器人創作，相關工作人員選擇。 與藝術家的創作相比，人
工智能的創作主體不同，是機器人，是“非人類主體”；創作過程不同，是按照設定的程序自動進行

的。 但是，它創作出來的藝術品卻與以往藝術形式基本相同。 換言之，人工智能藝術創作的主體與

過程與人類創作不同，但最終的作品形式卻相同。 這就是人工智能藝術創作的獨特性。②

圖 1　 艾布拉姆斯文學四要素圖式

在《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中，艾布拉姆斯

提出了文學四要素的圖式（見圖 1）：③

這個圖式主要是為了對文學理論進行分類，由此定位他所

研究的“鏡與燈”，即文學理論中的模仿說和表現說：它們分別

處理了作品與世界，藝術家與作品之間的關係。 與此同時，根據

艾布拉姆斯的圖示，作品與自身相關的，即客觀說，在這裡我們

稱為形式說；作品與欣賞者相關的，即實用說，在這裡我們稱為

接受說。 這是傳統文學理論的四種基本模型。 對以往的藝術理

論也基本可以如此劃分。 人工智能對藝術理論構成何種衝擊和

挑戰？ 我們下面就依照這個圖式對此進行初步檢驗。
模仿說。 在模仿說中，基本的理論模式是主體通過模仿客體，真實地再現了客體，創作了作品。

比如，在古希臘，宙克什斯與帕哈修斯比賽繪畫時，他就創作了一幅精美絕倫的葡萄，引來群鳥啄

食。 在這個故事中，宙克什斯是主體，葡萄是真實存在的客體，那幅畫則是創作出來的作品。 但是，
對人工智能的創作來說，儘管最後呈現的作品面貌變化不大，但情況已有顯著不同。 首先，它的創

作主體不再是人類，而是機器人，模仿的主體發生了變化；其次，它模仿的往往並非自然中的事物本

身，而只是在模仿人類的創作，模仿的客體也有所不同。 這是“對人的功能的模仿”，與人的模仿運

作方式差別很大，是一種“替代性的模仿遊戲”。④

對模仿說，塔塔爾凱維奇曾指出，“模仿的對象不應只限於自然，起初那些模仿自然的能手，也
就是古代的人，也應當被列為模仿的對象”。⑤在塔塔爾凱維奇看來，因為這種意義上的模仿，古典

主義才會在西方興起。 顯然，人工智能的創作與此有類似之處，那就是它創作的基礎也是對前人的

學習和模仿。 但是，畢竟不能說人工智能的創作是“古典主義”，因為兩者之間的差別也顯而易見：
古典主義是指對古代特定經典作家或藝術家的模仿，“凡是雕刻都應該對照阿波羅·貝爾維德雷，
而寫作都應該效法西塞羅”。⑥而人工智能的模仿則更為靈活，在技術人員的指令下，它可以模仿古

代特定的經典作家或藝術家，也可以模仿任何作家和藝術家。 與此同時，藝術家對古代藝術家的模

仿是主動選擇的，而人工智能的模仿卻並不是主動的，而是被動設定的。 由此可見，模仿說並不能

完全解釋人工智能的創作。 當它面對人工智能的創作時，顯露了一些不適之處。 王峰就此指出，
“人工智能模仿不能被納入傳統的模仿論研究範疇，同樣也不屬於傳統的美學研究範疇”。⑦

表現說。 關於表現說，最著名的可能就是華茲華斯的表述：“詩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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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學說中，主體不再面對客體，而是直接抒發自己內心的情感，由此創作了作品。 正如比厄斯利

所說，“模仿論被放到了一邊，或降居從屬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表現論。 詩人的心靈狀態，他
的情感的自發性和強烈性，成為關注的焦點”。⑨按照艾布拉姆斯的觀點，如果說前者是鏡子，那麼

後者則是燈。 比厄斯利指出：“情感表現理論給浪漫主義的藝術帶來了一個根本的轉向：這時，至
關重要的不再是作品本身，而是它後面的人。 ……而是這樣的窗戶，我們從中看到創造者個人的內

在生活和個性”。⑩顯然，在人工智能的創作中，主體消失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機器人。 沒有了主

體，何來抒情？ 正因為如此，謝雪梅才指出，對機器人小冰創作的詩歌而言，它證明了“情感計算的

精確程度，而非情感抒寫的藝術高度；小冰可以寫出抒情的詩句，但卻極難寫出表達意義深度的詩

歌意象”。換言之，人工智能的創作主體並沒有情感，但是，它卻可以根據所學習的抒情詩創作出

有抒情意味的詩句。 因此，表現說所主張的“詩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就徹底失效了。 因為對人

工智能而言，它並沒有強烈的情感，它只是從形式上模仿了強烈的情感。 正如陶鋒所指出的：“人
工智能的非生命體難以產生出情感、意向性等人類思維”，“當我們進一步深入內部分析智能體的

工作機制時，發現它仍然是執行程序員預先設計好的指令和算法，這與創造性機制並無太大關

係”。換言之，兩者雖然在形式上相似，但卻具有不可不察的實質區別。 就此，王峰進一步指出，對
人工智能而言，我們不能通過結果的一致性反推它與人類情感產生機制的一致性。 之所以如此，是
因為兩者之間的運作機制並不相同：對人類而言，情感是天然的，並且與周邊環境具有密切的關聯；
對於人工智能而言，情感則是可計算的，並且切斷了與周邊環境的各種關聯。 因此，這種反推是一

種混淆：“我們將人的機制帶入人工智能計算機制中，我們為人工智能附加了人的情感所關聯的各

種周邊元素，這些周邊元素在人那裡是天然附加的，而在人工智能的情感計算中若要產生作用，必
須明顯轉化計算模型才可能產生相應結果輸出，當人工智能並不具備這些附加計算模型，而我們卻

在情感判斷中認定它存在，這只能是不同情感系統移用所產生的誤用”。

接受說。 如果說模仿說關注的是藝術與世界的關係，表現說關注的是藝術與藝術家的關係，那
麼接受說則關注藝術與接受者的關係。 在接受說看來，主體創作了作品，作品的意義由接受者來完

成，而與主體的意圖並無太大關聯。 但是，沒有太大關聯並不意味著主體不存在。 在接受美學的視

野中，雖然作品的意義最終由接受者完成，但是，他們還是會承認作者意圖的存在，只是接受者並不

需要完全還原這種意圖，而是在自身對作品的閱讀中賦予它具體的、特別的意義。 正如伊格爾頓所

說：“對於伽達默爾來說，一部文學作品的意義從未被其作者的意圖所窮盡；當一部文學作品從一

個文化和歷史語境傳到另一文化歷史語境時，人們可能會從作品中抽出新的意義，而這些意義也從

未被其作者或同時代的讀者預見到。”在這裡，接受者與作品的互動變得至關重要。 對人工智能

的創作而言，情況就發生了輕微的變化：非人類主體創作了作品，接受者來對它進行解讀。 但是，因
為創作者變成了非人類主體，因此，在人工智能的作品中，作者的意圖不是變得不重要，而是從根本

上消失不見了。 接受者不再是輕視或無視作者的意圖，因為作者根本不存在任何意圖。 在這種情

況下，接受說中關於主體的那部分理論就失效了。 作為接受美學的重要一支，東德接受美學的代表

人物瑙曼曾提出：“作者、作品和讀者以及文學的寫作、接受和交流過程相互關聯，構成一個關係網

絡。”在他們看來，作者在創作時都會有心目中理想的讀者，他們將此稱為“收件人”。 但是，對人

工智能的創作而言，“發件人”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那麼他心目中的“收件人”也就蕩然無存了。
因此，對於一開始就沒有任何語境、沒有任何作者意圖的作品我們該如何理解？ 這成了人工智能的

藝術創作所帶來的難題。 根據接受美學的說法，這項重任交到接受者手中，但在這種情況下，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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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會變成一只無頭蒼蠅。 因此，對人工智能的創作而言，接受理論只能說尚可適應，它將作者考

慮在內的部分就基本失效了。
形式說。 在形式主義看來，我們不需要關注作者，也不需要關注接受者，也不需要關注世界，只

需要關注作品的形式。 無論是俄國形式主義，還是新批評，都將我們的關注點引到了作品形式。 俄

國形式主義關心的是文學與非文學之間的差異，這“並不在題材，亦即不在於作者所涉及的那一現

實生活領域，而在於表現方式”，這就將作品與世界之間的關聯切斷了，他們提出了“陌生化”的理

論，著力於語言修辭的革新。 新批評也倡導對作品的細讀，認為這與作者無關，與讀者也無關。 維

姆薩特和比厄斯利提出了“意圖謬見”，認為它是“將詩與其產生過程相混淆……其始是從寫詩的

心理原因中推衍批評標准，其終則是傳記式批評和相對主義”。他們也提出了感受謬見，認為其

“將詩和詩的結果相混淆，也就是詩是什麼和它所產生的效果。 其始是從詩的心理效果推衍出批

評標准，其終則是印象主義和相對主義”。因此，由於這種理論並沒有考慮世界，也沒有考慮作者

與接受者，而只是考慮作品形式本身，就比較適合解釋人工智能的創作。 毫無疑問，人工智能創作

出的藝術會具有形式美，這可以給我們帶來愉悅。 從人工智能的創作檢驗形式說，可以說，形式說

貼合了它對最終作品的關注，但是，對非人類主體的創作，它並未關心，也毫不在乎。 但因為人工智

能是非人類主體，因此，這種對作者關注的缺失反而成了形式說面對人工智能作品時的一個優勢。
就此而言，人工智能的作品與形式說契合程度最高。

二、從形式衝動到事件關聯

人工智能作品與形式說的這種契合，使形式說得以凸顯。 那麼，形式說是我們應該堅守的唯一

合適的理論麼？ 恰恰相反，形式說面臨著非常巨大的理論困境。 它只關注作品形式本身，但卻忽視

了語境本身的重要意義。 但是，沒有語境，形式本身就難以理解，很多理論家對此進行過論證。 早

在 18 世紀，狄德羅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並提出了“美在關係說”。 他以高乃依的《賀拉斯》悲劇裡

的“讓他死吧！”一句話為例對此進行說明。 單看這一句話，我們很難判斷它的意義。 但是，隨著語

境逐步明確，這句話的意義也變得越來越清晰起來。 對此，朱光潛有精到的分析：
如果告訴讀者這是回答一個人應該怎樣對待一場戰鬥的話，關係就比較明確了，這句

話就開始對讀者有些意思。 如果再告訴讀者這場戰鬥關係到祖國的榮譽，提問題的人就

是答話人的女兒，而那位參加戰鬥者就是他剩下的唯一的兒子，這位青年要以一個人抵擋

三個敵人，他的兩個弟兄都已被那三個敵人殺死，那老父親是一個羅馬人，他毅然決然地

鼓勵他的兒子去抗敵。 這樣一來，“讓他死吧！”這一句本來說不上是美是醜的話，就隨著

情境和關係的逐漸展開，逐漸顯得美，終於顯得崇高莊嚴了。

因此，朱光潛認為，“狄德羅用這個例子來說明美要靠對象和情境的關係，情境改變，對象的意

義就隨之改變，而美的有無和多寡深淺也就相應地改變”。

與狄德羅類似，丹托在其《關於行為的分析哲學》中，也分析過帕多瓦的阿雷那禮拜堂北牆上

關於基督傳教的系列繪畫中的“抬起的手”。 從外形上看，基督“抬起的手”是相同的。 但是，丹托

認為，“它們卻代表了不同的行為，我們必須結合具體的語境來加以辨別”：
與長輩們爭辯時，抬起的手臂雖說不上是命令式的，也可以說是勸誡性的；在迦拿的

婚宴上，抬起的手臂屬於那個將水變為酒的戲法家；在受洗時，手臂抬起，意味著接受；抬
起的手臂，也曾將（死去的）拉撒路召喚回人間；在耶路撒冷城門前，手臂抬起是為了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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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賜福；在聖殿中，手臂抬起是為了驅逐商人。 既然抬起的手臂無所不在，其間的差別就

得根據不同的語境加以解釋。

在這裡，同樣是基督“抬起的手”，但在不同的語境中卻具有了截然不同的意義。 這告訴我們，
如果單純從形式角度對這些“抬起的手”進行研究，我們就無法掌握它們之間的具體意義差別。 因

此，在面對人工智能所創作的作品時，我們會感到非常無助。 這種非人類主體的創作並未給我們提

供關於語境的任何信息，由此，面對作品，我們也就喪失了理解它的可能性。 就像高乃依的“讓他

死吧”一樣，我們僅僅知道這句話的語言含義，但是，因為沒有語境，我們很難理解它的具體含義。
正如奧斯汀所指出的：“假如我在你面前深深地彎下腰，那麼，我到底是在向你致敬，或者是在彎腰

觀察花朵，還是通過彎腰來緩解我的消化不良？ 情況可能並不清楚”。因此，形式需要在語境中獲

得理解，沒有語境，形式就難以理解。
毋庸置疑，與人類相比，人工智能的創作更能實現各種遣詞造句的組合，就像劉慈欣的小說

《詩雲》中設想的那樣，它甚至能實現所有的組合。在這無限的組合中，肯定有極其優美的詩句，極
其感人的樂曲，極其引人注目的畫面，它們可以讓我們一見傾心。 就此而言，它可以給予我們一種

純粹的形式衝動。 但是，這種形式衝動是短暫的和膚淺的，因為缺乏語境，它難以變得深厚。 丹托

曾設想了一個藝術憤青，他不滿於有些紅方塊是藝術，自己也創作了一個紅方塊，命名為《無題》。

丹托認為這是一幅“空洞”的藝術品：“你的作品顯得比較‘空’。”在這裡，所謂的“空”，其實就是

“缺乏豐富性”。就像一個小夥子在大街上遇到了一個美麗的姑娘，並為之傾心不已。 這是形式衝

動。 如果故事就此為止，這種形式衝動也不會持續很久。 而如果小夥子和姑娘恰好相識，並墜入愛

河，那麼，小夥子對姑娘所懷有的就不僅僅是形式衝動，還有兩人在一起花前月下、海誓山盟的事件

關聯。 最終，兩人步入婚姻的殿堂，一起經風歷雨，不離不棄，這會加深這種事件關聯。 可以說，正
是這一系列的事件關聯，影響或加深了小夥子對姑娘的形式感受。

在我看來，人工智能的作品所給予我們的，就是一種形式衝動。 有人可能會說，我欣賞藝術作

品，就是喜歡這樣的形式衝動，而並不想知道作者究竟是誰。 在現實中，毫無疑問不少人都是這樣

的。 錢鍾書就曾對一位求見的英國女士說：“假如你吃了個雞蛋覺得不錯，何必認識那下蛋的母雞

呢？”他從作者角度表達的也正是這種意思。 需要說明的是，我並不否認這種形式衝動，並不否認

我們甚至會根據自己的經歷對作品賦予特別的意義，會因作品而感動。 但是，我所想說的是，如果

我們喜歡上了一首詩，想進一步了解作者的話，如果詩的作者是杜甫，那麼，作者的人生經歷會加

深我們對詩的深切感受。 而如果詩的作者是人工智能，它沒有生平，沒有故事，就可能會讓我們有

受騙的感覺：這麼感人的作品，竟然並非出自真情實感，而只是玩弄文字的遊戲。總之，機器人並

不是人類主體，它並沒有人生故事，由此，它創作出來的作品，即便像貝多芬的音樂那樣激情澎湃，
即便像杜甫的詩那樣沉鬱頓挫，但因為沒有貝多芬和杜甫的坎坷經歷，僅僅是恰巧實現了音符或文

字的排列組合而已，還是顯得有點“空”。

三、邁向藝術事件論

綜上可見，當用人工智能的作品來檢驗四種藝術理論時，模仿說、表現說都有不合適的地方，接
受說有一些不合適之處，只有形式說較為有效。 這並不是說形式說是我們應該信任的唯一理論。
恰恰相反，它自身問題重重。 由這種理論的契合度反過來看人工智能的創作，就可看到它僅僅能提

供一種形式衝動，但卻難以給我們豐厚的事件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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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進一步，從事件關聯的角度反過來審視以往的這幾種理論，同樣可以發現，模仿說、表現說和

接受說都關注到了事件關聯的一個層面，而沒有一個將它們全部納入。 換言之，模仿說關注到了藝

術與世界的關聯，表現說關注到了藝術與作者的關聯，接受說關注到了藝術與讀者的關聯。 但是，
它們的這種關注僅僅是為了闡明一種藝術理論類型，而並沒有從意義的角度來考慮這些關聯對藝

術的意義會有何種影響。

圖 2　 溫迪·格里斯沃爾德的文化菱形圖式

藝術社會學家溫迪·格

里斯沃爾德曾將艾布拉姆斯

的文學四要素發展為文化菱

形，圖式如圖 2：

在她看來，這些因素都影

響了文化客體的樣貌。 但是，
格里斯沃爾德同樣沒有從意

義的角度來考慮問題。 從事

件的角度來看，格里斯沃爾德

實際上揭示了藝術事件的重

要層面，但卻都沒有從意義的

角度對此進行論述。 如果我

們轉而從意義的角度進行論述，那麼，冷冰冰的文化菱形就會變成生機勃勃的意義綜合體。 這是藝

術的意義之所以產生的根源。 如果說文化菱形提供了一張社會學之網，那麼，這張社會學之網的每

一條線都並沒有賦予“意義”；而一旦我們將“意義”賦予它，它就會變成一張意義之網。
因此，藝術是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首先與世界有關。 對一幅畫來說，畫的是火星，還是自己的

故鄉，就有不同的意義。 其次，這個事件與作者有關，對一幅畫來說，作者是達芬奇，還是一個無名

之輩，也具有不同的意義。 再次，這個事件還與接受者有關。 對一幅畫來說，齊白石對其交口稱贊，
還是一名中學生對其贊不絕口，也會賦予這幅畫不同的意義。 這是藝術事件的三個維度。 它們都

將意義交織到了作品之中。 因此，所謂的作品，並不僅僅是形式本身，而是一個意義之網。 各種不

同的事件關聯都會織進這張意義網絡中。 當然，在這張網絡中，形式並非一無是處，而是處於網的

關鍵位置。 它容納了各種意義的可能性，有待人們最終完成，賦予其獨特意義。
由此觀之，將藝術視為一種事件，可以將以往的模仿說、表現說、接受說和形式說融為一爐，將

形式衝動與事件關聯融為一爐。 就像我們前面設想的小夥子和姑娘之間的故事，小夥子第一次見

到姑娘是形式衝動，兩人一起經歷風風雨雨則是事件關聯。 在事件的關聯中，形式不僅讓我們衝

動，還可能讓我們熱愛。 相比單純的衝動而言，愛是更深沉的情感。
因此，如果我們將意義注入艾布拉姆斯的文學四要素，它就不僅僅是文學理論分類圖；將意義

注入格里斯沃爾德的文化菱形，它也不僅僅是藝術社會學研究路徑圖。 它們都會變成一種意義綜

合體的圖式，而這種圖式，就是作為事件的藝術所容納的。

結　 語

從藝術史上看，任何一種新藝術現象的出現，總會激發新的藝術理論。 當本雅明看到攝影和電

影時，他提出了光暈的重要觀念；當丹托看到布里洛盒子時，他發展了藝術界理論。 人工智能的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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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創作是最近才出現的藝術現象，毫無疑問是我們發展新的藝術理論的重要契機。 對這種藝術現

象，我們的藝術理論該如何回應呢？ 通過上面的探討，我們會發現，對人工智能非人類主體的創作

而言，以往的藝術理論，模仿說、表現說、接受說都失效或部分失效了；即便形式說貌似最適合解

釋這種藝術現象，但卻只能解釋它的形式衝動，而不能解釋它事件關聯的缺乏以及由此造成的其作

品意義的不同。 因此，提出一種新的、綜合性的藝術理論迫在眉睫。 從這個意義上，藝術事件論呼

之欲出。通過藝術事件論，我們將艾布拉姆斯和格里斯沃爾德的理論圖式改造為一種“意義綜合

體”。 這種意義綜合體對我們理解藝術的意義生成具有重要價值。
基於此種藝術事件論，我們再來審視人工智能的創作，就會發現，人工智能的作品可以給我們

帶來一時的形式衝動，但它卻無法給我們提供豐厚的事件關聯。 這是人工智能作品所具有的可能，
也是它所具有的限度。 就此而言，人工智能永遠無法取代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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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詩雲》中，外星的神宣稱自己技術發達，無所不

能。 地球人不服氣，說你寫不了中國的唐詩。 於是，
外星的神用終極技術生成了一片直徑達“一百億公

里”的詩雲，裡面包含了所有可能的詩。
丹托構想了九個紅方塊，第一個紅方塊名為《以色

列人穿越紅海》，這是克爾凱郭爾描述過的一幅歷史

畫，不過完全用紅方塊來表現；第二個紅方塊名為

《克爾凱郭爾的情緒》，這是一幅心理肖像畫，由丹麥

肖像畫家創作；第三個紅方塊名為《紅場》，是一幅風

景畫，表現了莫斯科的風光；第四個紅方塊也叫《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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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但卻是一幅極簡主義的幾何抽象畫；第五個紅

方塊名為《涅槃》，來自“紅塵”的說法，是一幅宗教

畫；第六個紅方塊名為《紅桌布》，是一幅靜物畫，由

馬蒂斯的門徒捉筆；第七個紅方塊是喬爾喬內作坊

內敷了底色的畫布，它不是繪畫，但卻有藝術史價

值；第八個紅方塊是用鉛紅上色而不是敷了底色的

畫布，這是一個純然之物。 第九個紅方塊就是這位

藝術憤青的《無題》。
畢竟，一首詩不是一個雞蛋，雞蛋好吃，我們確實

沒必要認識下蛋的母雞；但是，一首詩感人，我們有

時就會有了解更多的衝動。 當然我們沒必要必須與

作者見面，但這種見面本身卻會在我們閱讀作品時

賦予它更多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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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不連貫的，甚至是相抵牾的，關鍵是缺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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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等文章中提出了針對人工智能的新美學。 面對

人工智能的創作，王峰的思路是直面這種創作本身，
通過檢視它與傳統美學的不同之處，來探討它所帶

來的新美學可能性。 這無疑是一種富有成效的路

徑。 王峰敏銳地意識到，無論是人工智能可計算的

模仿，還是人工智能的情感計算，都只是人類能力的

一個切片，只是實現了人類模仿或表現的效果，卻缺

乏人類模仿或表現的整體性。 在本文看來，人工智

能所實現的效果是形式層面的，而它所缺乏的整體

性則是事件層面的。
參見盧文超：《從物性到事性：論作為事件的藝

術》，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6 年 3 期。
本文所談論的人工智能藝術創作，主要是當前的

弱人工智能藝術創作。 在未來，若出現了強人工智

能，就像科幻片中一樣，他們具有了人類一樣的意

識，那麼，對此的討論會有所不同。 但這並不影響本

文的根本結論，即藝術是一種事件，作為事件關聯的

一部分，作者的身份本身會對我們理解藝術作品產

生十分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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